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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bookmark: _Toce37f5701-a20e-4833-97b2-4783deee6deb]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垦局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热带作物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剑麻及制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唐敏敏、陈华、陈丽莎、张玉锋、李新菊、宋菲、沈晓君、张光辉、周省、刘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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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椰子产品椰衣纤维
1  [bookmark: _Toc2880742c-e770-4292-9ac6-3b04cf22300e]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椰衣纤维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包装和标识、贮存、运输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椰衣纤维的生产、销售及检验。
2  [bookmark: _Tocc102a937-b940-433c-ac65-027c79a28526]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11951  天然纤维 术语
GB/T 15031  剑麻纤维
3  [bookmark: _Tocaaa30cdb-80c9-4e4f-87ca-4be323423474]术语和定义
GB/T 1195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bookmark: _Toc052229d7-5290-4b59-a696-29aad3ffd3b6]
椰衣纤维  coconut coir fiber
以椰子外衣为原料，经梳打、筛分、干燥而成的一种长条状植物纤维。
3.2  [bookmark: _Toceaab6441-0625-4ed1-a651-ae52ff8d264d]
纤维长度 fibre length    
纤维在无外力影响下沿长度方向测量的两端之间距离。
3.3  [bookmark: _Toc790402fb-cd40-47d7-b2f8-0478f4456738]
长纤维率 long fiber content
长度150 mm及以上的椰衣纤维质量占总质量的百分率。
3.4  [bookmark: _Toc6f5714b7-5a1c-418a-b290-09c399e270fb]
杂质率 foreign matter content
粘附在椰衣纤维中的椰糠、泥土、椰子壳碎片等非椰衣纤维的物质的质量占总质量的百分率。
4  [bookmark: _Tocfd6c0d42-6d48-45ea-8829-a8acae05f3d3]技术要素
椰衣纤维的性能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椰衣纤维性能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含水率/(%)                                     
	≤20
	附录A

	长度/（mm）                                    
	≥50
	GB/T 15031

	长纤维率/(%)                                   
	≥50
	附录B

	杂质率/(%)                                     
	≤3.0
	GB/T 15031

	外观
	棕色或浅棕色，色泽均匀，无霉变
	 在自然光下，通过目测来评定椰衣纤维的色泽和霉变情况


5  [bookmark: _Tocae44d8cd-7fab-4eea-9be0-949c849de2af]检验
5.1  [bookmark: _Toc845305ba-e76c-4f66-9e1b-813f572843cc]组批
以同一天、同班次生产的同一类型产品为一批。
5.2  [bookmark: _Toc360f99f4-f70a-484b-b582-da504e9460b0]抽样
批次总重量≤5吨，逐包取样不少于3包，每个子样取样量≥1 000g；批次总重量5-20吨，逐包取样不少于5包，每个子样取样量≥1 000g；批次总重量≥50吨，逐包取样不少于10包，每个子样取样量≥1 000g。将每个子样品分成两份，对一份进行检验，另一份样品由供需双方共同封存，以供复查、仲裁用。
5.3  [bookmark: _Toc3aeb27da-e459-48e6-b4df-631fb985c130]检验规则
5.3.1  [bookmark: _Toc818acb7c-e219-4ea8-bd7f-705baf019171]出厂检验
对本文件第4章规定的项目进行出厂检验，并签发“检验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5.3.2  [bookmark: _Toc657a272b-9e65-4534-9cc9-616a09a086a1]型式检验
5.3.2.1  [bookmark: _Toc924705b5-ee2d-4f08-995e-5173d188d9fd]有下列情形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投产或产品结构、生产工艺、原料产地发生重大变更时；
—正常生产时，定期或周期性进行的抽查检验；
—产品停产超过3个月恢复生产时；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往期数据差异较大，需验证产品质量稳定性时。
5.3.2.2  [bookmark: _Toc9fbccc2f-68a4-4299-8b07-9a85c5b4a804]型式检验实行抽样检验，按照按照5.2条抽样。
5.3.3  [bookmark: _Toc4f1b8b1b-1b8c-45c2-86a7-28df328c327f]判定规则
所有项目的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品。供需双方对试验结果有争议时，可进行复检。复检可送第三方检测机构。
6  [bookmark: _Toca5733590-5d78-4217-b98a-c4430487df81]包装和标识
6.1  [bookmark: _Toc2ca1ef87-57f7-4718-9a46-75b7d2deed58]包装
6.1.1  每件纤维包（袋）应仅包含同一品种、同一等品的椰衣纤维，不得混入其他品种、不同等品的纤维，不得夹带异物。
6.1.2  打包前需对纤维进行基梢分离处理，确保包内纤维无基梢混杂；分离后的纤维按统一方向（如梢部同向）整齐打包，提升纤维使用便利性。
6.1.3  包装材料应采用透气、耐磨、无污染的编织袋或布袋，包装强度需满足仓储及运输要求，避免运输过程中破损导致纤维散落或污染。
6.1.4  每件纤维包净重量应统一，允许偏差±2%，包体尺寸规范，便于堆叠存储。
6.2  [bookmark: _Toc357b427d-8470-4528-9b34-4ea77c5d2e5f]标识
6.2.1  每件纤维包应附有标签，压在捆扎线带下，标签应标名品名、商标、品等、净重、生产单位、生产单位地址、生产日期和产品合格标记。
6.2.2  标识标签材质应采用耐摩擦、防水的覆膜纸质或塑料材质，确保在仓储、运输过程中信息无模糊、无脱落。
6.2.3  批量运输时，需随货附带产品质量合格证，注明批次号、产品数量、检验日期、检验员编号及“基梢分离合格”“品种等品一致”字样，作为收货方验收依据。
7  [bookmark: _Toc014594bd-8b22-4f18-825d-a9a524817854]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良好的仓库，防止产品受潮。
仓库贮存应按照不同类别和生产日期分别堆放。
[bookmark: _Tocc387fc00-919a-43cf-adb7-b4a10797d6ec]产品不应与易燃、易爆的物品一同贮存，设置、配备消防设施和器材以及防火标记。
8  运输
产品运输时应保持防火，不应与易燃、易爆和有损产品质量的物品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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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b6fb4ed-2de9-42e5-b9b1-035814dee581]附录 A
（规范性）
含水率的测定
A.1  [bookmark: _Toc0c47f031-8ab9-49c6-bfd7-3528652849c4]原理
在规定的条件下规范操作,测定试样中的含水率,并计算试样中所含水分的质量分数。
A.2  [bookmark: _Toca1380626-a243-4f40-8916-c27da56b922f]试验条件
在自然条件下进行。
A.3  [bookmark: _Toc7521562d-9a63-4d51-9b50-0144a4f6ae47]试剂与仪器设备
A.3.1  [bookmark: _Toc83ce143d-3331-4a39-8006-53bd694b6d0b]试剂
[bookmark: _GoBack]实验室用水：应按GB/T 6682规定的三级水标准规范用水。
硅胶干燥剂：粒度0.5mm~1.0mm，用于干燥器中冷却试样。
A.3.2  [bookmark: _Toc94db125d-b0d4-436e-a3dd-0ca4dd83a88c]仪器设备
电热恒温烘箱：控温范围50℃~200℃，控温精度±2℃，带强制通风装置。
分析天平：分度值0.1mg，最大称量不小于200g。
称量瓶：直径50mm~60mm，高度30mm~40mm，带磨口盖。
干燥器：内装硅胶干燥剂，有效容积不小于1L。
样品制备工具：剪刀、镊子、研磨钵（如需粉碎试样），确保工具清洁干燥。
A.4  [bookmark: _Toc1ab4fb01-2c32-425f-8b51-d3c4a8289cd8]样品制备
A.4.1  取代表性椰衣纤维样品不少于50g，去除明显杂质（如石子、木屑、金属碎屑等）。
A.4.2  对于蓬松或结块的样品，用剪刀剪碎至粒径不大于5 mm的颗粒，混合均匀。若样品为纤维束，可撕散为单根或少量纤维束，确保干燥过程中水分易挥发。
A.4.3  将制备好的样品放入洁净干燥的密封容器中，贴上标签，注明样品名称、编号、制备日期，置于阴凉干燥处，避免受潮或水分流失，尽快进行测定。
A.5  [bookmark: _Toc93a2bdc3-00be-44f1-95d2-e6f3214fbc02]测定步骤
A.5.1  [bookmark: _Toc180f5661-09bd-4422-85dd-f0dd2728c222]预热烘箱
将烘箱温度设定为105℃±2℃，打开强制通风装置，预热30min，确保烘箱内温度均匀稳定在设定范围。
A.5.2  [bookmark: _Toce41b4634-4d4e-4e01-862e-563d9471d86b]称量瓶恒重
取洁净干燥的称量瓶，打开瓶盖，放入预热好的烘箱中，在105℃±2℃下干燥1h。取出称量瓶，立即盖上瓶盖，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约30min），用分析天平称量其质量，记为m₀，精确至0.1mg。重复干燥、冷却、称量步骤，直至两次称量质量差不超过0.2mg，即为恒重。
A.5.3  [bookmark: _Tocbef903d2-983d-4d6a-9e42-413429b9ac0d]样品称量
用恒重后的称量瓶，从制备好的样品中称取约5g试样（精确至0.1mg），记为m₁，确保试样均匀铺展在称量瓶底部，厚度不超过10mm，避免堆积。
A.5.4  [bookmark: _Toc4f71f784-dedb-4cae-bb61-8c06e0983cf6]样品干燥
打开称量瓶盖，将称量瓶连同试样一起放入105℃±2℃的烘箱中，干燥4h。期间保持烘箱门关闭，避免温度波动。
A.5.5  [bookmark: _Toce58b2bff-0a1e-43c6-b458-74218858e6a5]冷却称量
干燥结束后，取出称量瓶，立即盖上瓶盖，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约30min），称量其总质量，记为m₂，精确至0.1mg。
A.5.6  [bookmark: _Toceaeb524f-8376-4ec3-b4cb-01ca51ae823b]恒重验证
若两次称量质量差超过0.2mg，将称量瓶连同试样再次放入烘箱中，继续干燥1h，重复冷却、称量步骤，直至两次连续称量的质量差不超过0.2mg，记为恒重后的总质量m₂（取最后一次称量值）。若连续干燥3次后仍未达到恒重，需检查烘箱温度是否稳定、样品是否存在异常（如含挥发性有机物），并记录相关情况。
A.6  [bookmark: _Toc72b6ed34-2503-4aab-a057-57731bba609f]结果计算
椰衣纤维含水率（w）按式（A.1）计算： 
[image: 1763959369274-0.png]
式中：
W ——含水率，%；
m₀——称量瓶的恒重质量，g；
m₁——试样的湿质量（称量瓶+试样的质量-称量瓶恒重质量），g；
m₂——干燥后称量瓶与试样的总恒重质量，g。
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A.7  [bookmark: _Tocadc99ce7-a3df-4447-9fee-6c1122011d60]精密度
A.7.1  [bookmark: _Tocc5b8330f-79a0-4194-9db8-2c7323592b1c]重复性
在同一实验室，由同一操作人员使用相同设备、按相同方法对同一试样进行两次平行测定，两次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应超过0.5%，取两次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测定结果。
A.7.2  [bookmark: _Toc043f02dd-23f6-417d-9554-b361e6a8548d]再现性
在不同实验室，由不同操作人员使用不同设备、按相同方法对同一试样进行测定，两次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应超过1.0%。
A.8  [bookmark: _Toc3d7ccff1-2a17-4541-ad76-ad1069851074]注意事项
A.8.1  烘箱内试样不宜放置过多，应保证试样周围空气流通，各称量瓶之间保持适当间距（不小于 20 mm），避免相互影响干燥效果。
A.8.2  冷却和称量过程中，应迅速盖紧称量瓶瓶盖，防止空气中的水分重新吸附到试样或称量瓶上，影响测定结果。
A.8.3  所有仪器应定期校准，确保测量精度符合要求。
A.8.4  试验结束后，及时清理仪器设备，保持实验室环境干燥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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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a0cc35fb-fd7b-42bd-bac8-bdc575f570e1]附录 B
（规范性）
长纤维率的的测定
B.1  [bookmark: _Tocf30aef5a-cf99-4716-9370-e197db892cc4]原理
通过筛分、手工分拣或仪器测量的方式，分离长纤维与短纤维，分别称量（或计数）后计算长纤维率。
B.2  [bookmark: _Tocd9388a65-6f57-4f5a-aab1-1775402f32f5]试验条件
在自然条件下进行。
B.3  [bookmark: _Tocf71b1dbf-75e2-4725-aaa1-d27db78a4be5]仪器设备与试剂
B.3.1  [bookmark: _Tocd02f00da-126a-406b-8a09-d2d077449dd4]仪器设备
电子天平：量程≥500g，精度 0.1g；
标准筛：孔径5mm（用于初步分离短纤维粉末）；
直尺：量程≥300mm，精度 1mm；
镊子：尖头，用于分拣纤维；
调湿箱：能控制温度（20±2）℃、相对湿度（65±4）%，符合 GB/T 6529 要求；
密封袋：用于样品保存；
搪瓷盘、毛刷：用于样品分散和清理。
B.3.2  [bookmark: _Toc8ba6f17a-416d-4186-8ae3-c3336ca63e5f]试剂
蒸馏水：用于样品润湿；
无水乙醇：用于去除纤维表面油污（如需）。
B.4  [bookmark: _Toca95bd58f-ac78-44f5-866b-c89c1ce41a94]样品制备
B.4.1  [bookmark: _Toc530e3437-57ae-4c32-8af8-5cb9b459efae]取样
从待检测椰衣纤维中随机抽取 3 份样品，每份样品质量为（100±5）g，取样时应覆盖纤维堆积的不同部位，确保代表性.
B.4.2  [bookmark: _Toc9c816208-aca0-4bb2-a2a4-ec95c5a5fdbf]预处理
将每份样品放入搪瓷盘中，用毛刷轻轻分散，去除明显的石子、椰壳碎片等杂质；若纤维表面有油污，用无水乙醇擦拭后晾干。
B.4.3  [bookmark: _Tocf32548cf-177a-4cc1-b487-9904db22865d]调湿
将预处理后的样品放入密封袋，置于调湿箱中调湿 24h，直至样品质量恒定（两次称量差值≤0.1g）。
B.5  [bookmark: _Toc0e2db944-d75b-49f7-ad78-3968287e5d28]测定步骤
B.5.1  [bookmark: _Toc280b31bb-0b05-42b5-9307-a93eb805e9dc]称量总质量
将调湿后的样品取出，用电子天平称量每份样品的总质量，记为m₀（精确至0.01g）。
B.5.2  [bookmark: _Tocbedf775c-6ff2-4944-9a99-4aa94bb2d5a6]初步筛分
将样品放入0.5mm 标准筛中，轻轻振荡 3min，收集筛上残留纤维（筛下短纤维粉末暂不计数，后续结合手工分拣）。
B.5.3  [bookmark: _Toc79ee0a36-5be7-43fb-b676-ace503bc7fc0]手工分拣与长度测量
用镊子将筛上纤维逐根分拣，平铺在搪瓷盘上，用直尺测量每根纤维的长度，记录长度≥50mm 的长纤维，放入专用容器中；长度＜50mm 的短纤维放入另一容器中。分拣过程中若纤维缠绕，用手轻轻撕扯分散，避免纤维断裂；若遇弯曲纤维，测量其自然伸直状态下的直线距离。
B.5.4  [bookmark: _Tocf331c7b0-cbb3-4243-9b39-e095aab654a6]称量分质量
分别称量长纤维的总质量 m₁，精确至 0.01g。
B.5.5  [bookmark: _Toc5e08defa-d686-4fe1-a387-05b40da05785]平行试验
对 3 份样品分别重复 A.5.1~A.5.4 步骤，记录每次的 m₀、m₁。
B.6  [bookmark: _Tocbe5b1dae-ab67-47b5-bf47-ad13263b42b8]结果计算
B.6.1  [bookmark: _Toc97ac0951-10d2-41b0-88d2-b207949b2dca]单份样品长纤维率计算：按公式（B.1）计算每份样品的长纤维率 R₁（%）
[image: 1763961591801-0.png]
式中：
R ——单份样品的长纤维率,%;
m1——单份样品的长纤维质量，g；
m0——单份样品的总质量，g。
B.6.2  [bookmark: _Tocfe21605d-2fbc-4aee-a88e-b864cecec377]平均长纤维率计算
取3份样品长纤维率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检测结果R（%），结果保留1位小数。
B.6.3  [bookmark: _Toc88a6ca1f-d07c-4f3a-af8e-ccfc9c0efff6]允许误差
3份样品的长纤维率测定值之间的相对偏差应≤5%，若超出允许误差，需重新取样测定。
[bookmark: BookMark8][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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